附件2
承诺函

（适用于未参加过活动的企业）

汕头市商务局：

本单位已经完全了解本次广东省汕头市“食在汕头”餐饮消费券活动相关规定，将严格遵守全部要求，并承诺：

本单位在广东省汕头市依法登记并合法存续，未被列入“严重失信主体名单”，提供的申请材料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并承担与此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活动期间提供的餐饮服务不加价、不变相加价、不另设门槛，不缩减本单位原有让利优惠活动力度。
三、本单位将主动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审计、监督工作，并留存使用餐饮消费券订单的结账单、支付凭证、餐饮消费发票等原始资料存档备查。

四、严格按照规定开具餐饮消费发票，并在交易后的2天内上传至活动平台核验，已知悉发票核验通过为申领消费券优惠补贴的必要条件，如因逾期未提交发票以及发票信息不真实、不完整、发票状态红冲等导致补贴资金无法兑现或收回的，自行承担所有责任。

五、诚信经营，遵守法律法规，遵守活动规则。不利用消费券活动进行资金套现、机器作弊、虚假交易等不当行为，不利用消费券销售提货券、储值卡等储值类商品。正确引导消费者按照活动规则使用消费券，主动制止非本人核销、截图核销、拆单等违反活动规则、恶意骗取优惠的行为。

六、配合开展“食在汕头”餐饮消费券活动宣传，按要求张贴、摆放活动宣传物料，须提供不少于1种宣传物料或渠道支持，如海报、收银台台卡、宣传屏等。

七、如因本单位提供的服务、产品等问题引发的用户投诉争议或产生舆情等不良影响，相关责任由本单位承担并认真解决。

八、本单位已知悉如出现违法违规行为将导致相应的查处措施：对出现问题较多的企业、平台，按照情节轻重，进行整改或暂停参与活动；以不正当手段骗取补贴等行为的，一经查实，将被取消参与活动资格，追回已发放补贴，由执法部门依法依规处理，涉及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查处。

九、服从活动方案安排，依法依规获取、公示企业相关信息等具体措施无任何异议。本单位有义务公示参与活动的门店等信息，解答消费者相关咨询。按照活动要求，妥善处理消费者个人私隐信息，报送活动期间本单位餐饮消费笔数、金额数据等数据。

十、有违法违规、违反《汕头市参与商家承诺函》或不按要求使用消费券等行为，情节严重的，自愿接受被依法列入不诚信单位名单，全额退还消费券补贴金额，并承担因此产生的所有法律责任和经济损失。

十一、根据活动规则，具备在一定时间内申请兑现应收补贴的资金周转能力。

上述承诺事项如有违反，将全额退还财政补贴资金，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和经济损失。

        法定代表人签字：          

          承诺商家：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

